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兵团公安局

兵团财政局

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假币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人民银行新疆各地、州、市中心支行，米东、五家渠支行；兵团各师市公安局、财政局：
为充分调动群众举报假币犯罪的积极性，及时发现假币线索，有效打击假币犯罪活动，切实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与金融秩序。结合兵团实际，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兵团公安局、兵团财政局联合制定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假币犯罪举报奖励办法》。本办法适用于兵团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年9月1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假币犯罪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群众举报假币犯罪的积极性，打击假币犯罪活动，维护国家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关于建立假币犯罪举报奖励制度的通知》（国反假〔2018〕1号）等，结合兵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货币是指人民币和外币。

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外币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可存取、兑换的其他国家（地区）流通中的法定货币。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假币是指不由国家（地区）货币当局发行，仿照货币外观或者理化特性，足以使公众误辨并可能行使货币职能的媒介。假币包括伪造币和变造币。

伪造币是指仿照真币的图案、形状、色彩等，采用各种手段制作的假币。变造币是指在真币的基础上，利用挖补、揭层、涂改、拼凑、移位、重印等多种方法制作，改变真币原形态的假币。
第四条 本办法的奖励对象是向兵团公安机关举报兵团辖区伪造、变造货币、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走私假币等假币犯罪，经查证属实并对案件侦查工作起重要作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举报人）。

第五条 假币犯罪线索举报奖励资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保障；举报假币犯罪奖励资金申请的受理及奖励兑付由各级公安机关负责；涉案货币鉴定、假币收缴信息等技术支持及涉案假币金额的认定由辖区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负责。

第六条 举报假币犯罪奖励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证结果以及案件性质等因素综合评定，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一）收缴假币面额总计1000万元以上的，最高奖励10万元。
（二）收缴假币面额总计500万元以上、不足1000万元的，最高奖励8万元。
（三）收缴假币面额总计100万元以上、不足500万元的，最高奖励6万元。
（四）收缴假币面额总计50万元以上、不足100万元的，最高奖励4万元。
（五）收缴假币面额总计10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最高奖励2万元。
（六）收缴假币面额总计不足10万元的，最高奖励0.5万元。

本办法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
第七条 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捣毁印制假币窝点，现场查获印制假币设备和原材料，并且该案件符合破案条件的，对举报有功人员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相应奖励标准予以奖励的基础上，最高追加奖励5万元。 
第八条 举报并协助兵团公安机关抓获重大假币案件在逃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对举报有功人员奖励5000元至10000元。

第九条 多人举报同一线索的，原则上只奖励第一举报人，对于补充举报新线索的，视具体情况予以奖励。举报顺序以兵团公安机关受理举报线索的记录时间为准。

举报的案件属于兵团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由立案单位根据举报的情况在案件侦查工作中所起作用，按照本办法相应奖励标准对举报有功人员酌情予以奖励。
第十条 举报人应如实举报，并按照立案单位要求配合侦查工作，不得诬告、陷害，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兵团公安机关办理的假币案件，兵团各级公安机关收到举报人举报的假币案件线索，应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查证属实的，应如实登记，并报兵团公安局经侦总队备案。

第十二条 举报人应在接到领取奖励资金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匿名举报人应当在媒体发布领取奖励资金信息后3个月内，与受理举报地公安机关联系并领取奖励资金，逾期不领取的，视为放弃。

第十三条 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且无委托人的，应及时说明并提供银行账号，由实施奖励部门将奖励资金汇至举报人提供的账户中。

第十四条 有关部门应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做好保密、人身安全保护等工作，同时应指派专人妥善保存举报人信息，并严格保密。未经举报人书面同意，严禁泄露举报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违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立案单位应如实申报举报奖励事项，并确保举报奖励资金及时、足额兑付给举报有功人员，不得截留、挪用，自觉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违者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兵团公安局负责建立健全假币犯罪举报的受理、核查、协调、处置、督办、移送、统计和报告等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举报事项，详细记录举报情况并及时安排人员核实、处理。举报假币犯罪信息实行报告备案制度，未备案的不纳入本办法奖励范围。

第十七条 收缴的假币半成品按面额计算。收缴的假外币，面额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计算，比照相应的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兵团公安局、兵团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